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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琼发改审批函〔2024〕88 号

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批复省道 S320 湖大线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
抱罗三角路至谭文段、定城至大拉段新改建

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

海南公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:

你司《关于审批省道S320 湖大线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抱罗三

角路至谭文段、定城至大拉段新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

（海路项管〔2023〕433 号）及相关文件收悉。结合省交通运输

厅行业审查意见和海南华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《<省道 S320 湖大

线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抱罗三角路至谭文段、定城至大拉段新改

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>评估报告》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省道 S320 湖大线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抱罗三角路至谭文

段、定城至大拉段新改建工程是海南省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，项

目建设有利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，提升区域路网通行能力、服务

水平和运输效率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更快发展。项目已列入《海

南省“十四五”交通运输（公路水路）发展规划》，原则同意建设

省道S320 湖大线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抱罗三角路至谭文段、定城

至大拉段新改建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110-460000-04-01-26236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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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建设地址

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、文昌市、定安县、澄迈县。

三、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（一）项目建设规模

项目共分为三段，分别为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抱罗三角路至

谭文段和定城至大拉段。其中湖心村至上崀村段起点位于文昌抱

虎角航标管理站，终点位于沿原S320 与省道 S206 十字交叉；抱

罗三角路至谭文段起点位于抱罗三角路，终点位于谭文镇三角路

口；定城至大拉段起点位于定城镇境内，终点沿县道 X262 提升改

造至与国道G225 平交处，全长约 67.222 公里，其中新建路段长

18.964 公里，改建路段长 32.081 公里，完全利用段长 16.177 公

里。

（二）主要建设内容及技术指标

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、桥涵工程、路线交叉、交通工程及

沿线设施、环境保护与绿化工程等。

项目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，一般路段设计速度为 60

公里/小时，路基宽度为 12 米；村镇受限路段为 40 公里/小时，

路基宽度为 10.5 米或 9米。沥青混凝土路面。其他技术指标按

照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(JIGB01-2014)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
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 15.19 亿元。资金由省交通运输厅通过

协调省财政厅统筹解决。

五、项目法人为海南公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建设工期

（自开工之日起）为24 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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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原则同意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工程建设方案，请按照

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内容开展后续的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工

作，严格控制建设标准和投资概算。

七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认真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

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，确保项目建设合法合规，安全

顺利实施。

八、其他事项请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 号）

和《海南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（琼府〔2019〕61 号）等有

关规定办理。

本批复有效期2年。

附件：1.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

2.《省道 S320 湖大线湖心村至上崀村段、抱罗三角路

至谭文段、定城至大拉段新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》评估报告

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1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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